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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伟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超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青岛超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伟和律师事务所接受青岛超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超逸国旅”、“股份公司”、“公司”）的委托，担任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 “本次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专项法律顾问，获得授权为超逸国旅本次挂牌出具了《天津伟和律师事

务所关于青岛超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出具了

《关于青岛超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

见》。2018 年 9 月 28 日，本所获得授权为超逸国旅本次挂牌出具了《天津

伟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超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

出具了《关于青岛超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

馈意见》。就反馈意见所要求事项，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所依据事实

的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关

事项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

的讨论，取得了由公司获取向本所提供的相关证明和文件。本所律师所得

到的由公司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机构或人员出具的声明、

承诺、确认函或者其他证明文件，也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的支持性资料。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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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书（一）》中所做的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

事项以及释义、简称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书（一）》的补充，应与原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作出的确认、承诺、声明及保留仍然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青岛超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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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意见》之 3、申报文件显示，“报告期内，由于承租的网

点出租人无法提供正规发票，公司存在以其他费用发票抵房租发票的

情形，涉及金额为 60,000.00 元每年，存在相关费用项目列报不真实、

不准确的风险。”（1）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房租的真实性，以其他发

票代房租发票入账是否存在相关法律和税收风险；（2）请律师核查并

分析该事项的法律风险；（2）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该房租的真实

性和价格的公允性，并对公司是否符合“会计核算规范”的挂牌条件发

表意见。 

答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与青岛大陆茶叶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实际走访了泰安路 15 号南门网点的现场。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2018 年 7 月 4 日与青岛大陆茶叶有限公司二次签订泰安路 15 号南

门网点的《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均为 3 年。在上述期间公司实际租赁使

用该房屋，并交纳了房屋租金。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持续租

赁泰安路 15 号南门网点房屋，公司与青岛大陆茶叶有限公司签订的《房

屋租赁合同》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履约情况良好，不存在

履行合同方面的法律风险。因青岛大陆茶叶有限公司不能提供房屋租赁发

票，公司财务以其他费用发票抵房租发票，存在相关费用项目列报不真实、

不准确的风险。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市北区税务局、市南区税务局

对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自成立之日起，按时申报纳税，无欠税，未发现其他违法违章行为，未受

到行政处罚。公司为规范该事项，出具《关于规范公司成本发票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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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日后规范此行为，从税务机关开具房屋租金发票。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王凯、刘婷婷承诺：如因前述情形公司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或罚

款，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实际控制人承担。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财务以其他费用发票抵房租发票，存在相关费用

项目列报不真实、不准确的风险。考虑此项房屋租赁系真实的、且涉及金

额较小，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亦做出相关承诺，规范整改后不会对公司造

成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性障碍。 

 

二、《反馈意见》之 4、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

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

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

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答复： 

本所律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

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后认为，公司不存在

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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